走出误区栏目投稿：

基于“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概念”易错试题的分析
从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开始，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政治的发展演变虽然知识点繁多，但主要围绕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思想控制三条线索而展开。老高考复习所依托的专题史必修一的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第二、三、四课的史实编写体例便是围绕着这三条线索展开，同时这一部分内容也是部编版教材《中华历史纲要》上册第一单元到第四单元的主要章节内容。作为历史学科的基本概念和高频考点，也是学生经常失误丢分的地方。造成学生丢分的具体情况很多，但最为主要的原因还是对于“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大概念内涵及其外延的把握不准确造成的。接下来，笔者以2017年全国I卷地25题为例，来针对该主题试题及其错误点进行分析
典型易错题1：
（2017年全国1卷．25）下表为西汉朝廷直接管辖的郡级政区变化表。据此可知
	皇帝纪年
	公元纪年
	郡级政区

	汉高帝十二年
	前195年
	15郡

	汉文帝十六年
	前164年
	24郡

	汉景帝中六年
	前144年
	68郡、国

	汉武帝元封五年
	前106年
	108郡、国


A．诸侯王国与朝廷矛盾渐趋激化           B．中央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
C．朝廷解决边患的条件更加成熟           D．王国控制的区域日益扩大
[bookmark: _GoBack]在笔者所教授的文科奥赛班开学伊始便进行了真题的测试。其中这道真题，全班46名同学参加了测试，C项的正答率为52.8%，仅略微超过一半。D项的错误率达到22.02%，B项的错误率达到18.21%，甚至有6.97%的学生错选了A项。在掌握了对于学生的作答情况之后，经过与学生的交流和错因的归类分析之后，发现学生对于西汉高帝至汉武帝地方行政体制的演变，以及景帝到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掌握不准确，甚至将中央集权的概念和专制主义混为一谈从而造成错选。该道试题的命制人恰恰就抓住了学生这一部分学科知识的短板和思维中的误区，以数据表格的形式列举了从汉高帝到汉武帝期间，朝廷直接管辖的郡级行政区划数量的变化，实际上考查的是汉代加强中央集权这一常考知识点。但这道试题的巧妙之处在于答案的四个选项设置中都没有“加强中央集权”这一表述。其设问是“据此可知”，这属于推论式的设问，要求学生依据这一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推断出相应的历史结论结论来？考查的是学生在历史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对历史信息的解读能力。
数据表格类情境在历史学科试题中占据相当的比重，对于不少部分学生来讲由于数据众多和变化多端而倍感困惑。在向学生讲解这道试题的时候，首要要抓住的和注意的是数据表格中从汉高帝到汉武帝期间，地方上由朝廷管辖的郡级行政区域的增多，还有就是景帝、武帝时期的“国”数量的相应增多。相当数量的学生误以为这个“国”是汉初郡国并行制下的诸侯王的王国，所以得出了D项这个错误的结论。结合所学可知此处的“国”应该主要理解为推恩令之后建立的侯国，这部分侯国不再受原王国管辖，而直接由各郡来管理，地位相当于县，所以经历了汉武帝酎金夺爵，尤其是推恩令等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推行，原有地方诸侯国其辖区应该是在缩小，而不可能扩大，强干扰项D项错误恰恰在于与史实、与命题人的出题意图相违背。再者材料涉及的是地方行政体制的调整，而不是中央行政体制的调整，强干扰项B项就反映了18.2%的学生没有厘清两个观念，从而步入了命题人设置的误区。结合所学可知汉武帝时期中央行政体制的变化是为了加强专制主义皇权，由三公九卿制度到中外朝制度的演变，而材料显然是没有涉及这一部分。至于诸侯王国与朝廷关系激化，应该联系的知识点是汉景帝时期“削藩策”导致的七国之乱，而此后中央与地方关系应该是渐趋缓和，A项错误。
    本题给学生设置了一个学术研究情境，考查学生从中获取有效信息并正确解读信息的能力，以及能够结合设问和所掌握的知识对材料作出合理的推断，这种思维品质正是高考试题所要考查的。在学科知识上，本题涉及的易错知识点主要是对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个关键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正确把握，在日常的教学和测试中，涉及此处的错误比比皆是。想要正确理解试题材料并做出正确的选择，必须要对两个概念有准确的理解。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在封建社会而言就是围绕一个问题，即决策权的归属问题。专制主义的特征就是由皇帝个人专断独裁，皇帝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事、政治、财政上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这一决策方式主要体现在中央官制的设置和权力范围上，尤其体现在皇权与相权的关系演变上，汉武帝时期的中朝制，任用身边之人形成宫中决策机制，逐渐架空和取代原有的三公九卿就是如此，明朝废丞相、设内阁更是如此。而中央集权是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是对地方行政管理的方式，涉及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演变问题，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由中央垂直管理，汉武帝推恩令削弱王国力量，宋代设通判监督知州都体现的是中央对地方掌控的加强。
针对该易错点，笔者选取了四道易错点相似的试题，作为易错巩固练习题。
试题一：（全国卷III2021年历史衡水金卷先享题信息卷（五）．25）
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继续推行“众建诸侯”政策，并于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下诏“罢诸侯御史大夫官”，又于中元五年“更名诸侯丞相为相”。这样做的目的是
A．扩大汉朝统治区域                   B．提升刘氏宗族地位
C．削弱诸侯国的势力                   D．削弱相权维护皇权
【答案】C
【解析】本题考点涉及的是汉代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的目的，考查学生对材料信息的提取和解读能力。材料表明汉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继续推行“众建诸侯”的政策，用意在于削弱诸侯国的势力，其包括下诏罢免诸侯国的官员，及“更名诸侯丞相为相”之类降低诸侯国官吏级别的举措，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强化中央集权，因此C项正确。西汉初年分封和景帝“众建诸侯”的分封区域，本身就是西汉王朝的统治范围，所以汉景帝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不会起到扩大统治区域的作用，A项错误；材料中的一系列削弱地方的措施实际上是要提高中央朝廷的地位，和整个刘氏宗族地位变化没有直接关系，要知道地方诸侯王也多为刘氏宗亲，B项错误；材料中“更名诸侯丞相为相”，这个丞相是各诸侯国的承相，不是西汉中央的丞相。地方诸侯国丞相地位的降低是出于加强中央集权的考虑，因此不属于中央官制中君权与相权间的矛盾，D项错误。
试题二：（郑州市2022年高中毕业年级第一次质量检测．4）
唐太宗时期，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委派御史定期或不定期巡回监察。“御史出者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这反映了
A．唐形成完备的监察体系                 B．中央行政体制不断完善
C．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                 D．埋下了地方制据的隐患
【答案】C
【解析】本题考点涉及的是唐代中央集权的加强，考查的是学生对材料信息的提取和解读能力。材料提到了太宗时期通过设置十道监察区，委派的御史巡回监察地方时必须要“震慑州县”，可见唐代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和控制较为有效，C项正确；材料信息仅仅涉及到了地方监察层面，并没有涉及中央的监察，不能由此推断出形成完备的监察体系，A项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材料信息描述的是地方监察的有效性，而不是中央行政体制层面，更无法推断出中央行政体制的不断完善，B项错误；材料提到了巡回御史监察地方时候的赫赫声势，对地方的控制显然是加强，而不是减弱，既如此推断不出埋下地方割据的隐患，D项错误。
试题三：（辽宁省名校联盟2022届高三9月份联合考试．11）
时人描述宋初“吾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此观点认为宋初
A．地方官员之间相互牵制，强化了君主专制
B．有效地防范了内部动乱，强化了中央集权
C．铲除了封建割据的根源，维护了社会稳定
D．地方行政体系严密，地方官权力基本丧失
【答案】B
【解析】本题考点涉及的是宋代加强中央集权举措的影响，考查学生对信息的提取和正确解读能力。材料提到了后人描绘宋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是“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并且分析了此措施的实际效果“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惟恐不及”，可见宋代加强中央集权举措是有效的，即地方不敢对抗中央，B项正确。材料虽然提到了宋代地方官制上设置“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并且地方官之间“丝牵绳联合”，有一定的互相牵制作用，但仍然强化的是中央集权，而没有涉及到中央朝廷的决策方式，所以“强化了君主专制”一说不妥，A项错误；封建割据根源是“封建土地私有制”，材料并未涉及，C项错误；地方官员在中央集权下有一定的实际权力，故D项“地方官权力基本丧失”错误。
试题四：（2016年全国乙卷•27）
明初废行省，地方分设三司，分别掌管一地民政与财政、司法、军事，直属六部。明中叶以后，皇帝临时派遣的巡抚逐渐演变为三司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一变化有助于
A．扩大地方行政权力                         B．提高地方行政效率
C．削弱六部的权限                           D．缓解中央与地方的对立
【答案】B
【解析】本题考点涉及的是明代中央集权加强的影响，考查学生对材料所给信息的分析和解读能力。由材料可知明朝初期，在地方行政上废行省分设三司，三司各司其责，分掌地方权力，且三司互不统属，互相牵制，各自直属中央的六部。此举好处在于分散地方长官之权，避免其坐大割据，但同时也造成事权分散，协调不力，显然是不利于地方行政事务的处理和效率的提升，而明朝中叶后巡抚逐渐成为三司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在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也有助于弥补三司分立带来的缺陷，提高地方行政效率，故B项正确；在最初的分掌权力的三司之上，增设巡抚并成为地方三司之上的最高行政长官，虽然增加了地方行政官员的层级，但并不能反映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扩大，A项错误；材料没有体现三司、巡抚与六部的关系，并且材料体现的是地方行政体制的调整，不能说明中央六部的权限被削弱，C项错误；材料中没有反映分设三司时中央与地方的对立，而巡抚的设置有助于缓解这一现状的信息，而无论是之前分立的三司还是后来三司之上的巡抚都是隶属于中央，D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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